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以下簡稱簽證精算人員）應同時具備下列資格：
一、具備精算人員資格。

二、實際從事保險精算工作五年以上。

三、曾參加由主管機關指定或認可之簽證精算人員職業道德規範課程。

    前項第一款所稱精算人員，係指為保險業從事保險精算相關工作，並具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精算學（協）會之正會員資格，或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保險學術機構所舉辦之精算人員考試及格取得證件，或於本辦法施行前，報經主管機關登記為精算人員在案者。
	第二條  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以下簡稱簽證精算人員）應同時具備下列資格：
一、具備精算人員資格。

二、實際從事保險精算工作五年以上。

三、曾參加由主管機關指定或認可之簽證精算人員職業道德規範課程。

    前項第一款所稱精算人員，係指為保險業從事保險精算相關工作，並具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精算學（協）會之正會員資格，或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保險學術機構所舉辦之精算人員考試及格取得證件，或於本辦法施行前，報經主管機關登記為精算人員在案者。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簽證精算人員；已充任者，應予解任：
一、限制行為能力者。

二、曾犯內亂、外患罪，受刑之宣告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曾犯偽造文書、侵占、詐欺、背信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十年者。

四、曾犯貪污罪，受刑之宣告確定，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者。

五、違反本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或管理外匯條例，受刑之宣告確定，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者。

六、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五年者。

七、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八、同時擔任該保險業之總經理或與其職位相當者。

九、有違反本法規定，曾受廢止簽證精算人員資格處分在案者。

十、有事實證明從事或涉及其他不誠信或不正當之活動，顯示其不適合擔任簽證精算人員者。
	第三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簽證精算人員；已充任者，應予解任： 
一、限制行為能力者。

二、曾犯內亂、外患罪，受刑之宣告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曾犯偽造文書、侵占、詐欺、背信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十年者。

四、曾犯貪污罪，受刑之宣告確定，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者。

五、違反本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或管理外匯條例，受刑之宣告確定，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者。

六、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五年者。

七、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八、同時擔任該保險業之總經理或與其職位相當者。

九、有違反本法規定，曾受撤銷簽證精算人員資格處分在案者。

十、有事實證明從事或涉及其他不誠信或不正當之活動，顯示其不適合擔任簽證精算人員者。
	配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將第一項第九款之「撤銷」修正為「廢止」。

	第四條 
保險業得以僱傭或委任方式聘用精算人員，並指派其中一人為簽證精算人員。
簽證精算人員之聘用，應先經保險業董（理）事會以董（理）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理）事過半數同意。其解聘時亦同。

保險業指派簽證精算人員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保險業聘用簽證精算人員之申請表。

二、董（理）事會同意指派該簽證精算人員之董（理）事會會議紀錄。

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簽證精算人員符合第三條規定之聲明書。

五、依第九條規定之董（理）事會授權書。

保險業解聘簽證精算人員時，應以書面向主管機關陳報其解聘之原因，並於三個月內重新指派簽證精算人員。
	第四條 
保險業得以僱傭或委任方式聘用精算人員，並指派其中一人為簽證精算人員。
簽證精算人員之聘用，應先經保險業董（理）事會以董（理）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理）事過半數同意。其解聘時亦同。

保險業指派簽證精算人員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報主管機關核備：

一、保險業聘用簽證精算人員之申請表。

二、董（理）事會同意指派該簽證精算人員之董（理）事會會議紀錄。

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簽證精算人員符合第三條規定之聲明書。

五、依第九條規定之董（理）事會授權書。

保險業解聘簽證精算人員時，應以書面向主管機關陳報其解聘之原因，並於三個月內重新指派簽證精算人員。
	配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三項「簽證精算人員之指派應經董（理）事會同意，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將本條第三項之「核備」修正為「備查」。

	第五條 
保險業不論以僱傭或委任方式聘用簽證精算人員，應建制處理精算相關事務之制度及人員，以協助並提供其簽證所需資料之建立及維護；並應配合其處理精算相關事務之內容，對所屬精算人員實施持續性之教育訓練或培育計劃，以提昇其素質。
	第五條 
保險業不論以僱傭或委任方式聘用簽證精算人員，應建制處理精算相關事務之制度及人員，以協助並提供其簽證所需資料之建立及維護；並應配合其處理精算相關事務之內容，對所屬精算人員實施持續性之教育訓練或培育計劃，以提昇其素質。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簽證精算人員每年應就下列事項向主管機關提出簽證報告：
一、保險費率之釐訂：

簽證精算人員應就主管機關指定之險種，定期檢視商品費率。如其未具公平性、合理性或適足性時，應提出適當之修正費率或其他可行之處理措施。

二、各種準備金之核算：

簽證精算人員除應確定保險業提列之各種準備金不少於法定最低要求外，並合理確保其數額足以因應其保單未來之給付所需。若有不足，簽證精算人員應向保險業建議相關之因應措施。

三、保單紅利分配：

人身保險業之簽證精算人員應於保險業每年作分紅保單之紅利分配前，建議適當的保單紅利分配。

四、投資決策評估：

簽證精算人員應就保險業之投資對其資產與負債之配合及影響，提供專業分析及意見，予其訂定投資決策之參考。

五、清償能力評估：

簽證精算人員每年應以不同假設的經濟條件及環境，評估保險業之財務清償能力。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

前項各款簽證事項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視產業發展及監理需要情形，分別另訂之。
	第六條 
簽證精算人員每年應就下列事項向主管機關提出簽證報告：
一、保險費率之釐訂，簽證精算人員應就主管機關指定之險種，定期檢視其尚在銷售中之商品費率。如其未具公平性、合理性或適足性時，應提出適當之修正費率或其他可行之處理措施。

二、責任準備金之核算，簽證精算人員除應確定保險業提列之各種責任準備金不少於法定最低要求外，並合理確保其數額足以因應其保單未來之給付所需。若有不足，簽證精算人員應向保險業建議相關之因應措施。

三、保單紅利分配，人身保險業之簽證精算人員應於保險業每年作分紅保單之紅利分配前，建議適當的保單紅利分配方式。

四、投資決策評估，簽證精算人員應就保險業之投資對其資產與負債之配合及影響，提供專業分析及意見，予其訂定投資決策之參考。

五、清償能力評估，簽證精算人員每年應以不同假設的經濟條件及環境，評估保險業之財務清償能力。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

1、 前項各款簽證事項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視產業發展及監理需要情形，分別另訂之。
	2、 配合現行實務之作業，將本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定期檢視其尚在銷售中之商品費率」修正為「定期檢視商品費率」。
3、 配合保險法第十一條：「本法所定各種準備金，包括責任準備金、未滿期保費準備金、特別準備金、賠款準備金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準備金。」，將本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責任準備金」修正為「各種準備金」。

4、 為使本條條文適用更臻明確，將本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建議適當的保單紅利分配方式」修正為「建議適當的保單紅利分配」。

	第七條 
簽證精算人員執行業務期間，如發現該保險業之經營有可能或已經造成其財務負面重大影響之狀況時，簽證精算人員應即以書面向該保險業總經理提報，並建議限期改善之措施。該保險業如逾期未能改善時，簽證精算人員應以書面提報該保險業董（理）事會。遇情節重大者，簽證精算人員應立即陳報主管機關。

簽證精算人員於完成前條之簽證報告後，應另將該簽證報告併同其相關建議事項提報該保險業之董（理）事會。必要時，該董（理）事會或主管機關得要求簽證精算人員口頭說明書面內容。

保險業應於前二項董（理）事會議後十五日內將該次會議紀錄報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七條 
簽證精算人員執行業務期間，如發現該保險業之經營有可能或已經造成其財務負面重大影響之狀況時，簽證精算人員應即以書面向該保險業總經理提報，並建議限期改善之措施。該保險業如逾期未能改善時，簽證精算人員應以書面提報該保險業董（理）事會。遇情節重大者，簽證精算人員應立即陳報主管機關。

簽證精算人員於完成前條之簽證報告後，應另將該簽證報告併同其相關建議事項提報該保險業之董（理）事會。必要時，簽證精算人員並得應該董（理）事會或主管機關之要求，口頭說明書面內容。

保險業應於前二項董（理）事會議後十五日內將該次會議紀錄報送主管機關備查。
	為使簽證精算人員之責任更臻明確，酌予修正第二項部分條文，俾利業者遵循。

	第八條 
簽證精算人員應依保險法令及相關之精算實務處理原則，辦理各項簽證業務。

前項精算實務處理原則，得由主管機關指定或委託之國內精算學（協）會或其他相關單位研訂之。
	第八條 
簽證精算人員應依保險法令及相關之精算實務處理原則，辦理各項簽證業務。

前項精算實務處理原則，得由主管機關指定或委託之國內精算學（協）會或其他相關單位研訂之。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保險業董（理）事會應授權簽證精算人員於業務執行範圍內，得為下列之行為：

一、要求保險業之經理人或員工提供其簽證業務有關之正確資料或文件，和回答相關問題。

二、就清償能力等相關問題，參加保險業之重要決策會議，並表示意見。
	第九條 
保險業董事會應授權簽證精算人員於業務執行範圍內，得為下列之行為：

一、要求保險業之經理人或員工提供其簽證業務有關之正確資料或文件，和回答相關問題。

二、就清償能力等相關問題，參加保險業之重要決策會議，並表示意見。
	第一項之文字酌予修正，俾與其他條文一致。

	第十條  簽證精算人員應遵守所屬精算學（協）會之會員職業道德規範，其簽證並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在簽證報告上有應予說明，方不致令人誤解之事項，而未予說明。

二、簽證報告內容有虛偽、隱匿、遺漏或錯誤之情事，而未予揭露或更正。

三、採用與保險法令、精算實務處理原則不相一致之方式，而未予揭露。
	第十條  簽證精算人員應遵守所屬精算學（協）會之會員職業道德規範，其簽證並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在簽證報告上有應予說明，方不致令人誤解之事項，而未予說明。

二、簽證報告內容有隱飾、不實或錯誤之情事，而未予揭露或更正。

三、採用與有關法令、精算實務處理原則不相一致之方式，而未予揭露。
	1、 配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修正相關文字，將本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隱飾、不實或錯誤之情事」修正為「虛偽、隱匿、遺漏或錯誤之情事」。
2、 酌予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文字，俾與其他條文一致。



	第十一條  簽證精算人員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拒絕簽證，並應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一、保險業意圖使其作成不實或不當之簽證者。

二、保險業故意不提供必要資料者。

三、其他因保險業之隱瞞或欺騙，而致無法作公正詳實之簽證者。
	第十一條  簽證精算人員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拒絕簽證，並應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一、保險業意圖使其作成不實或不當之簽證者。

二、保險業故意不提供必要資料者。

三、其他因保險業之隱瞞或欺騙，而致無法作公正詳實之簽證者。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簽證精算人員應定期參加主管機關所指定或認可之教育訓練，並取得各該教育訓練合格證明文件，與第六條規定之簽證報告一併提報主管機關備查。未取得各該期間之教育訓練合格證明文件者，不得為保險業執行簽證業務。
前項教育訓練之內容及考核標準，由主管機關所指定或委託辦理簽證精算人員教育訓練之單位規劃，並經主管機關核備。

前項被指定或受託辦理教育訓練之單位，應定期將參加教育訓練合格之名單提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二條  簽證精算人員應定期參加主管機關所指定或認可之教育訓練，並取得各該教育訓練合格證明文件，與第六條規定之簽證報告書一併提報主管機關備查。未取得各該期間之教育訓練合格證明文件者，不得為保險業執行簽證業務。
前項教育訓練之內容及考核標準，由主管機關所指定或委託辦理簽證精算人員教育訓練之單位規劃，並經主管機關核備。

前項被指定或受託辦理教育訓練之單位，應定期將參加教育訓練合格之名單提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之「簽證報告書」修正為「簽證報告」，俾與其他條文一致。

	第十三條  簽證精算人員如有違反本法或本辦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予以警告、停止於一年以內期間簽證或廢止其簽證精算人員資格，並轉知所屬精算學（協）會。如涉有刑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第十三條  簽證精算人員如有違反本法或本辦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撤銷其簽證資格，並轉知所屬精算學（協）會。如涉有刑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配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四項依簽證報告內容違反情節輕重作成不同程度之處分規範，爰修正相關文字。

	第十四條  本辦法除第六條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除第六條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修正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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